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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20〕5号 

 
 

南京工业大学设备、软件、家具 

零星采购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设备、软件、家具零星采购管理工作，优

化采购流程，提高采购效率，根据《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南京工业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南

京工业大学零星采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零星采购是指单价或批量价值（以下简

称“价值”）在江苏省省级政府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之下的设备、软

件、家具，未纳入学校统一采购管理的采购行为。 

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学校一般设备、软件、家具类固定

资产零星采购工作进行归口管理，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对学校实

验设备（软件）、家具类固定资产零星采购工作进行归口管理。主

要职责为： 

（一）为使用部门（单位）零星采购工作提供政策咨询及流

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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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批使用部门（单位）提交的购置申请； 

（三）以事中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对

使用部门（单位）的采购工作进行检查。 

第四条 使用部门（单位）提出购置申请时，必须遵循效益性、

适用性原则，坚持性价比最优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杜绝浪费。 

第五条 在学校零星采购限额标准之上的采购须执行学校统

一采购，使用部门（单位）不得人为拆分采购金额，规避学校统

一采购管理。 

第六条 所购固定资产能实现“网上商城”直接采购的，按《南

京工业大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不得以

品牌、规格等为由规避网上商城采购。 

如“网上商城”不能满足需求，可按财务规定，经归口管理

部门审批同意后，按本细则第八条至第十三条所述途径进行采购。 

第七条 采购用于提升原有设备、软件、家具性能的货物，原

则上从原厂家或原供应商处采购。 

第八条 采购价值在 1000元及以上、2万元以下的设备和软

件，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申购人自行择优采购。 

第九条 采购价值在 2万及以上、10万元以下的设备和软件，

可通过“南京工业大学通用仪器设备竞价系统”择优采购；或者

由申购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谈判、择优采购。 

第十条 采购价值在 1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和软件，由归口管

理部门委托招投标管理中心组织采购。其中，使用科研经费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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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可由申购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谈判、择优采购，

谈判过程形成采购纪要并在招投标管理中心网站公示。 

第十一条 采购价值在 500元及以上、2万元以下的家具，经

归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申购人自行择优采购。 

第十二条 采购价值在 2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家具由申购

人和归口管理部门共同从省级协议供货（定点采购）供应商处择

优采购；或者由申购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谈判、择优

采购。 

第十三条 采购价值在10万元及以上的家具由申购人和归口

管理部门共同从省级协议供货（定点采购）供应商处择优采购。

其中使用科研经费采购家具可由申购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行

组织谈判、择优采购。 

第十四条 谈判采购须成立谈判采购小组，由归口管理部门

和使用部门（单位）代表共同组成，人数为 3人以上单数。 

第十五条 本细则经学校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细则未尽事宜，

以上级部门相关规定为准。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学校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处解释与修订。 

 

 

 

南京工业大学 

                                  2020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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